
2023年 12月，山西省能源局《关于下达山西省 2023年风电、

光伏发电保障性并网年度建设计划的通知》（晋能源新能源发〔2023〕

292号），将风电项目纳入保障性并网范围，为风能资源合理开发提

供政策保障，本次广灵 100MW风电项目被纳入建设清单。按照晋自

然资发〔2024〕41号文件，城镇开发边界外有特定选址要求的零星

城镇建设用地，总规模不超过当地城镇开发边界增量规模的 10%，

可直接编制地块实施性详细规划。

因项目建设发展需要，经县政府同意，广灵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5

年 8月组织编制了《大同广灵 100MW风电项目实施性详细规划》，

作为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、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、核发城

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、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。规划于 2025年

8月通过专家评审。

监督电话：0352-882236

为此决定将规划主要内容公示，具体如下：

1、本图仅为示意图，方案以最后审批为主；

2、如对以下公示内容有意见和建议的，请在公示日三十日内向

广灵县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意见或发送至邮箱 glghgl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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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规划概况

1.1 规划背景

在“双碳”目标引领下，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

段，而合理开发利用风能资源是优化能源结构、改善空气质量、推动

电源结构向清洁低碳转型的核心路径。《“十四五”可再生能源发展

规划》明确提出，到 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%左右，风

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番，这为通过风电开发调整电源结构提供了

顶层设计指引。​

作为国家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，山西省在“十四五”能源规划

中确立了非化石能源占比 12%的目标，强调“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

组合”，旨在通过规模化开发风能等清洁能源，减少化石能源依赖以

改善空气质量，实现电源结构系统性调整。2023年 12月，山西省能

源局《关于下达山西省 2023年风电、光伏发电保障性并网年度建设

计划的通知》（晋能源新能源发〔2023〕292号），将风电项目纳入

保障性并网范围，为风能资源合理开发提供政策保障，本次广灵

100MW风电项目被纳入建设清单。

同时，本项目也被纳入《广灵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（2021-2035

年），并列入重点建设项目清单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，符

合国家发展规划。项目推进过程中，于 2024年 2月顺利通过节地评

审，同年 3月取得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；2024年 4

月取得《关于大同广灵 100MW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》（项目编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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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03—140200-89-05-591507）；2024年 7月，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

委托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对大同广灵 100MW风电项

目接入系统设计报告进行了评审，同意该项目以 220kVπ接入星驰风

电~壶泉站 220kV线路；2024年 10月所申请建设用地经山西省人民

政府批复（晋政地字〔2024〕536号），同意将集体农用地 1. 5934

公顷、未利用地 0. 3546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办理征收手续。

详细规划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以及实施城乡开发建

设的法定依据，是优化城乡空间结构、完善功能配置、激发发展活力

的实施性政策工具。按照晋自然资发〔2024〕41号文件，城镇开发

边界外有特定选址要求的零星城镇建设用地，总规模不超过当地城镇

开发边界增量规模的 10%，可直接编制地块实施性详细规划。本次规

划用地总规模为 1.9480公顷，广灵县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新增建设

用地增量规模为 301.09公顷，经核算，本次规划用地规模符合上述

文件要求，特编制此次详细规划。

1.2 规划范围及规模

大同广灵 100MW风电项目用地总规模为 1.9480公顷，其中：升

压站用地 1.1640公顷、风机用地 0.7840公顷。总体项目涉及广灵县

南村镇的白庄村、周图寺村、南土岭村、下林关村，作疃镇的百疃西

堡村、邱家滩村，梁庄镇的底庄村、东福窑村、黄龙村、刘之进村、

刘庄村、吕家洼村、木厂村、南坪村、易和村，共计 3个乡镇的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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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村。

项目升压站地块具体位于广灵县南村镇白庄村东侧的山地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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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用地规划及建设控制

2.1 用地规划

2.1.1 地块编码

依据上级对广灵县 2025-2号宗地的批复，该宗地规划 15个地块，

包含 1个升压站地块及 14个风电机组地块。本次编码以宗地号为基

础按顺序开展：宗地编号为 2025-2，地块编号采用“01~15”进行区

分，并按功能分区将地块划分为A（升压站）、B（风电机组）两类。

具体编码如下：升压站地块编码为 2025-2-A-01，风电机组地块依次

编码为 2025-2-B-02至 2025-2-B-15。

2.1.2 用地性质

用地性质作为地块的主导性质，其确定需以规划功能要求为根本

依据。按照项目前期批复文件及相关材料，本项目拟新建 14台风力

发电机组，并配套建设一座 220kV升压站。本次实施性详细规划认为

大同广灵 100MW风电项目宜按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

地用海分类指南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234号）中相应分类确定为用

地代码 1303的供电用地。

2.1.3 用地面积

用地面积是指开发地块净用地面积，本次规划项目地块总面积为

1.9480公顷，其中：升压站用地 1.1640公顷、风机用地 0.7840公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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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建设开发控制

2.2.1 规划控制目标

本次规划重点聚焦于升压站地块的管控。风电机组作为项目核心

构筑物，其各项指标参数的确定，均以项目所在地风能资源条件、地

形特征等实际情况为基础，经专业技术论证后形成最优方案。若对其

参数强行施加管控，可能会削弱项目发电能力，与项目开发建设的初

衷相背离。同时，当前风电机组参数完全符合国家风电场建设相关技

术规范，且在设计阶段已充分兼顾与周边环境的协调适配性。基于此，

下文所述开发建设控制要求，均针对升压站地块制定。

2.2.2 开发强度控制要求

1、容积率

依据《大同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，结合本项目升压站建设

性质、工艺要求和安全距离，升压站容积率均按≤0.5进行控制。

2、建筑密度、建筑系数

（1）建筑密度

依据《大同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，结合本项目升压站建设

性质、工艺要求和安全距离，本次研究 220kV升压站地块建筑密度按

≤35%控制。

（2）建筑系数

参照建筑系数相关标准，并结合同类项目案例，本次规划明确将

项目地块的建筑系数控制标准确定为≧4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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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绿地率

根据升压站运行要求，围墙内升压变电区基本全部做硬化处理，

大同广灵 100MW风电项目不进行绿化，只沿站场周边进行适当、少

量绿化。本项目研究地块 220kV升压站绿地率均按≥20%控制。

4、建筑高度

本项目 220kV升压站建筑物高度按≤15米控制。另外，本地块

因工艺所需的特殊构筑物，不受上述建筑限高的控制，以确保项目工

艺要求得到满足。

5、机动车出入口方位

升压站地块南侧毗邻现状农村道路，交通出入口方位为南侧。

6、机动车停车泊位

鉴于本项目的升压站为无人值守站，仅有少量运维人员会进行定

期维护与检查，因此对停车位的需求相对较小。同时，可参考《城市

停车规划规范》中关于办公类建筑物配建机动车停车位的指标，即

0.65车位/ 100m²建筑面积。本项目站内建设以变配电设备为主，考虑

项目建设性质及场地实际情况，本次不对停车位数量进行控制。

2.2.3 建设控制

依据《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》（GB50229-2019）

的明确规定，220kV升压站生活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需达到 6米。结

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，在本次规划中，针对东侧、西侧、南侧、北侧

的建筑后退用地边界距离，按照防火间距的一半进行控制，即不小于

3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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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上述规划研究，现将大同广灵 100MW风电项目（升压站）

地块具体规划管控要求明确如下表：​

表 2-1 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

地类名称 升压站 风机用地

地块编号 2025-2-A-01
2025-2-B-02

至

2025-2-B-15
用地代码 1303 1303

用地性质 供电用地 供电用地

地块面积（公顷） 1.1640 0.7840

容积率 ≦0.5 ——

建筑密度（%） ≦35 ——

建筑系数（%） ≧40 ——

绿地率（%） ≧20 ——

建筑高度（m） ≦15 ——

建筑退界（m）

东 ≧3

——
南 ≧3

西 ≧3

北 ≧3

建筑间距（m） ≧6 ——

机动车出入口方位 S ——

基于上述分析，本项目的管控图则制定如下。鉴于风电机组属于

构筑物范畴，且本次规划未对其设定具体管控要求，故不再单独编制

相关分图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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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市政工程及综合防灾规划

3.1 道路交通规划

风场内的检修道路从场区周边的乡镇道路引接，规划中优先考虑

利用或改扩建已有的乡道及自然道路。

本项目升压站东侧紧邻大同市上元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星驰升压

站，该升压站已建成进站道路。结合场地条件，本项目升压站的进站

道路拟从南侧现有道路引接，总长度约 10米。规划进站道路采用混

凝土路面，路基宽度 6米，路面宽度 5.5米，两侧各设 0.25米土路肩。

3.2 市政工程设施规划

本工程场址地处山前丘陵区域，周边无任何市政配套设施。项目

规划采用“无人值守、少人巡班”的运营管理模式，职工定员 10人，

主要承担风电场巡视及升压站日常维护等工作。

1.给排水

在给排水设计方面，由于无新增用水点，仅为满足值班人员简易

洗漱需求，运营期升压站用水由附近村庄采用罐车拉水，站内设置 1

个 10m3储水罐。用水环节为生活用水、绿化用水、道路洒水。

（1）生活用水

本项目运营期劳动定员 10人，根据《山西省用水定额》（DB14/T10

49.4-2021），职工生活用水量以 90L/d·人计，因此该部分生活用水

量为 0.9m3/d。排水量按用水量的 80%计算，排水量为 0.72m3/d。

站内采用分散式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模式，主要由移动式旱厕、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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粪池组成。移动式旱厕采用“无冲水”设计，化粪池定期由外部吸污

车收集、运输、处理。

（2）道路洒水

参照《山西省用水定额》(DB14/T1049.3-2021)，道路洒水以

1.5L/m2·d 计，洒水面积约 1734m2，则道路洒水用水量约为 2.6m3/d。

（3）绿化用水

参照《山西省用水定额》(DB14/T1049.3-2021)，绿化用水以

1.5L/m2·d 计，绿化面积 704m2，则道路洒水用水量约为 1.06m3/d。
表 5-1 项目运营期排水统计表

用水项目 用水定额 用水量

（m3/d）
废水产生量

（m3/d）
废水排放量

（m3/d）
备注

生活用水 90L/d·人 0.9 0.72 0.72 10人

道路洒水 1.5L/m2·d 2.6 0 0 1734m2

绿化用水 1.5L/m2·d 1.06 0 0 704m2

合计 4.56 0.72 0 /

升压站室外场地雨水采用有组织排水，站内设置雨水口，场内雨

水汇集到雨水口，通过排水管道集中排放至站外。

2、供电

升压站设置两路站用电源，一路引自升压站 35kV母线作为工作

电源，一路引自系统 10kV配电网作为备用电源。

3、采暖

采暖方案考虑到项目地处寒冷地区，冬季需保障采暖，同时受限

于场址周边无集中供暖设施，因此主要采用电暖器采暖，其功率会结

合当地冬季极端温度确定，以确保满足值班人员及工艺要求，同时具

备温控功能，可避免过热，兼顾采暖效果与节能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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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通信系统

通信系统方面，因场址周边无完善的专用通信设施，风电场升压

站的对外语音及数据通信通过租用当地公网的中继信道实现，站内设

置独立的通信电源，每套电源容量为 150A（50A*3），能为系统通

信及站内通信设备提供-48V直流不停电电源，保障了通信的稳定与持

续，为项目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可靠的通信支持。

3.3 综合防灾规划

3.3.1 抗震工程规划

本风电场场地稳定性良好，地震烈度较低，各类岩土层位稳定，

地下水埋深大，地质条件良好。本区建筑抗震设防烈度 7度，设计基

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.15g，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；地震反应谱特征

周期值为 0.30s。风电场建成使用后，场区地形地貌基本恢复到原状，

不会对场区地质环境产生大的影响。

3.3.2 地质灾害防治

针对潜在崩塌、滑坡体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，需依据地质勘

察结果和风险等级，科学采用系统性工程措施进行防治，主要防治措

施如下：

1、崩塌地质灾害防治措施

在挖方过程中，应合理放坡开挖，注意挖方边坡的稳定和施工安

全；对填方区应进行压实，要满足一定的压实度要求；工程建设要严

格按照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和设计要求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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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滑坡地质灾害防治措施

施工阶段，基坑开挖、回填及基础混凝土的施工方法应遵照我国

现行规范和风力发电机组厂家提出的相关技术要求。在覆盖层上人造

植被铺盖，防止地表水下渗。必要时对基础边坡进行加固，以防止滑

坡地质灾害的发生。

3.3.3 防洪防涝规划

本项目所有场地均位于梁顶、梁坡及梁峁地带，因地势较高且远

离水系，不受河流及其支流、支沟的洪水威胁。其中，升压站选址于

地势较高的山脊处，周边均为呈缓坡状向下的地形，其所处位置显著

高于周边区域，具备天然的防洪优势。

此外，所有施工及检修道路均避开沟底地形，不与低洼汇水区域

相交，因此能够规避河流及沟谷洪水的影响。

本项目升压站位于高差较大的山区，不受周边江、河、湖洪水淹

没影响，不受内涝影响。所在区域地表沟、谷发育，地表水自分水岭

沿沟谷排泄畅通，不会出现排水不畅发生洪灾的情况。

本项目升压站电压等级为 220kV，升压站站洪（潮）设计应按

100年重现期进行设计。

由于场址处地势总体为南北高中间低，为了防止站址受南北侧山

区洪水及坡面雨洪影响，本工程在平面布置时应在场址北侧、南侧采

取截排洪措施，截洪沟依据地势东西方向修建，将北侧、南产生的坡

面雨水截住后，由东向西或由西向东排入场址东、西两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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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4 区域消防规划

风电场消防总体设计按照“预防为主，防消结合”的原则，切实

保证风电场安全运行的要求。

1、建筑（构）物消防设计

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-2014）2018年版和《火

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》（GB50229-2019）要求，各建筑

（构）物之间的距离均满足建筑物防火建筑物防火间距要求；室外变

压器与室外电气设备、建筑物的防火间距均按照《火力发电厂与变电

站设计防火标准》（GB50229－2019）相关规定执行。

2、主要场所及机电设备灭火器配置

根据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》（GB50140－2005）

的相关规定，变电站及运营管理中心主要电气房间有一次舱、二次舱

继保室和电池室和主控室等，根据其火灾危险性分类，配置一定数量

和规格的手提式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，同时配备感温感烟探测装置及

手动报警器。

3、变压器消防设计

按照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229-2014）2018 年版及《火

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》（GB50229-2019）的有关规定，

单台容量在 125MVA及以上的油浸变压器应设置水喷雾消防灭火系

统或其它灭火系统，本期变压器单台容量 100MVA，在每台主变附近

设置推车式灭火器 2辆，1立方米消防砂箱 1座和相应的消防沙铲等

辅助灭火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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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自动灭火系统设计

升压站内采用“无人值班”（少人值守）的运行管理模式，可考

虑自动灭火系统。

自动气体灭火系统适用于电气设备室等封闭空间，系统由火灾探

测器、控制面板、灭火剂储存容器、驱动装置、管网和喷嘴等构成。

当火灾发生时，火灾探测器（如烟雾探测器、热探测器）会检测到异

常信号，并将信号传输至控制中心。控制中心根据接收到的信号，启

动联动装置，释放灭火剂以扑灭火灾。

5、风力发电机组及箱变消防

风力发电机组机舱消防由设备厂家，在机舱和塔筒内随机配备的

自动灭火设备（器具）进行灭火。每台风电机组塔筒附近约 10m左右

配置一台箱式变电站，消防车沿风场内道路可到达箱式变电站及塔筒

附近进行灭火。每台箱变底部设有 100%贮油坑，贮油坑的四周设挡

油坎，高出地面 100mm。坑内铺设厚度为 250mm的卵石，卵石粒径

为 50～80mm。每组箱式变电站配置 2具MFTZ/ABC5干粉灭火器。



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关系图 土地利用现状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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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规划图—升压站地块 用地规划图—风电机组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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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规划图—风电机组（二） 用地规划图—风电机组（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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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规划图—风电机组（四） 升压站地块管控图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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